凌海市凌南工业园区规划方案（草案）意见

根据凌海市二届十次全会精神，进一步加快我市工业园区建设步伐，规划建设凌海市凌南工业园区，对实现我市“工业立市”和“开放强市”的战略部署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结合凌南区域现状提出规划方案（草案）如下。

一、基本情况

凌海市市郊南部区域（简称凌南）现有工商企业75家，主要分布在国道102线两侧和兴阎线道路两侧，东西距离2公里，南北距离5公里区域。该区域中，已经被上级土地部门确定为凌海市城市建设用地规划1200亩，并纳入城市发展规划的控制区域里。目前，主要工业类型有金属和非金属加工业、农产品加工业、建筑材料加工业、服装加工业、木材加工业等十几家企业。达到规模以上的工商企业有7家，年工业总产值近一亿元，从业人员800人左右。

二、现有基础条件和优势

1、交通和区位优势。凌南工业园区地处凌海市南出口，京沈高速和秦沈电气化铁路及国道102线横贯东西，兴阎线公路纵穿南北，距锦州港和锦州机场不到30公里，交通十分便利。特别是“十一五”期间锦州湾的开发建设，有利于接受环锦州湾城市经济和港口经济建设的辐射，也有利于充分利用省市开发锦州湾的历史机遇和优惠政策，加快工业园区的发展。

2、基础设施优势。凌南工业园区已经被省土地部门批准为工商用地1200亩，这是工业园区建设发展的基础条件；园区内供电系统设施完备，现城郊变电所装机容量为16300千伏安，并且还留有扩建容量的空间；地下水资源十分丰富，向锦西石油五厂和锦州石油六厂等大企业供水深井就在工业园区南侧，国道102线两侧地区已经采取城市管网供水；通讯线路完备，兴阎线公路两侧设有地下光缆，完全可以进行通讯和宽带数据传输。

3、工业基础优势。目前，园区内工商企业发展态势良好，一些企业已进入园区建设或正在准备进入。已经建成投产的重点企业有：金华冶炼分公司、电力钢制品有限公司、宏盛木业有限公司、盛达运输公司、汉之王服装有限公司、远程建筑材料有限公司、野村园艺有限公司、圣田农产品有限公司等十几家。有的企业已经制定了发展规划，有望在“十一五”期间建设成为产业化的龙头企业。

三、总体思路和规划方案

1、凌南工业园区建设要按着高起点规划、高起点建设、积极稳妥推进的原则进行，要坚持以工业产业、公用设施、商贸物流、环境安全、管理服务集一体的综合建设方针。总体思路是：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抓住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锦州湾凌海区域开发的有利机遇，以政策为导向，以项目建设为重点，以招商引资为突破口，立足区位和资源上的优势，引进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项目、农产品深加工型项目和一些轻纺劳动密集型产业项目，推动整个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第三产业领域全面发展，力争在“十一五”期间，通过凌南工业园区的开发建设，打造一个功能齐全的凌海市新城区。
2、园区规划范围：凌南工业园区的总体规划面积为240万平方米（3600亩），可用于工商企业建设用地80万平方米（1200亩）。规划范围为南起新庄了镇大明村北京沈高速公路立交桥往北到国道102线，南北距离5公里，在兴阎线道路南侧各延伸200米地段；东起白杨宾馆往西到曹家园村，东西距离2公里，在国道102线两侧各延伸100米地段。整个工业园区沿南北兴阎路和东西102国道呈T字形。

3、规划方案设想：拟计划在园区内规划出三个区域，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农产品和食品加工区和中小企业群落区域，形成工业总产值10－15亿元的开发区。具体分布：

（1）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拟规划在兴阎路西侧，规划面积约为100平方米的范围。目前，该区域北侧只有电力钢制品有限公司一家企业，大片的土地可以开发利用，是园区开发建设的重点区域。在此区域里要选择那些具有一定科技含量和投入产出比相对较高的工业项目，或引进名优特产品的终端组装型企业入内。通过与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知名大公司或周边大企业合作，充分利用土地资源优势和锦州港口的辐射作用，引进具有一定规模的高新技术产业项目4－5个，形成工业总产值5－7亿元左右规模。
（2）农产品和食品加工区拟规划在兴阎路东侧地段，规划面积约为100万平方米范围。该区域已有金华冶炼分公司、宏盛木业有限公司、圣田农产品有限公司和野村园艺有限公司。其中圣田农产品有限公司和野村艺有限公司地处区域中心位置，在农产品新品种种植推广和深加工上具有发展潜力，能够做大做强，形成龙头企业，带动周边乡镇农民致富。再引进其他农产品和食品深加工项目4－5个，形成年总产值3－4亿元，突出凌海市农产品加工出口型企业特色和产业化规模，进而带动其它相关第三产业的发展。

（3）中小企业群落区域拟在国道102线两侧，规划面积约为40万平方米。该区域地处国道102线两侧，靠近凌海市区，原有的工商企业户较多。重点企业有汉之王服装有限公司、盛达运输公司、电力机械厂、跃青机械厂、宝强服装厂、新型建筑材料公司、天洋酒业等中小企业。在该区域通过凌南工业园区开发建设，对原来的工商企业促进其做大做强，进一步发展。再引进一些新的建设项目，使该区域中的规划以上企业增加，逐步形成以劳动密集型、特色产品型、配套协作型、综合服务型等中小企业集群，沿国道102线两侧形成工业总产值2－4亿元总体规模的经济带。

四、政策措施建议

1、凌南工业园区建设必须与凌海市的城市建设规划相结合。因为，这片区域的大部分土地已经被列入到城市发展规划控制区域中，所以，工业园区规划要适应于城市的总体发展规划。在建设上必须坚持高起点、高标准、统筹规划。既要体现科学性，又要体现超前性。在发定位上，不仅是凌海市的一个工业园区建设，也是锦州市环锦州湾经济圈建设的组成部分。通过园区开发建设，进而带动周边乡镇工业园区的发展，推进锦州地区环渤海湾经济圈的形成，最终使园区建设成为一个布局合理，功能齐全，结构完善的工业新城区体系。
2、凌南工业园区建设必须以培育优势产业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为重点，突出特色。工业园区作为工业发展的龙头，必须在培育发展现有的优势产业、调整新的产业结构上发挥应有的引导作用。对于入园建设的投资项目要实行统一管理措施，严格把关，对那些有“三废”污染严重的项目，绝不允许建设；要充分利用好现有土地资源，对投资规模小，土地利用率差的工业项目，要严格限制其建设区域。要根据实际和建设发展情况制定项目的投资规模、产业规范、经济效益等具体标准。

3、制定有利于工业园区建设的税收和招商引资优惠政策。

要充分调动各个乡镇、各部门和各单位的积极性，凡新引进符合工业园区标准的建设项目，按“谁招商、谁受益”的原则，均作为乡镇和部门的招商引资任务指标进行考核，对建成投产项目实现的税收由受益方按比例返给引进项目的乡镇，具体标准和期限协商确定；对直接为工业园区招商引资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按凌委发［2005］10号文件规定予以奖励；对项目用地、用电、用水和建设项目收费等方面，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一律实行最低取费标准；招商引资项目除按市委文件规定的优惠政策外，对投资规模大（5000万元以上的）的项目和具有牵动作用的高新技术产业项目及国家级新产品开发项目等，实行“一事一议”制度，给予投资商更加优惠政策支持。
4、加强工业园区建设进程中的软环境建设。对进入工业园区的招商引资建设项目，一律实行“一站式审批、一条龙服务、一个窗口收费”的工作程序，简化手续；对工业园区建设实行封闭式管理，公开办事程序，公开收费标准，公开服务内容，减少外来干涉，提高办事效率。建议成立凌海市综合行政审批办事机构，把那些有行政审批、登记的办事机构人员集中到一起，合属办公，流水作业，为投资商提供优质服务。

5、加强和完善工业园区的硬环境建设。对工业园区的先期工作和基础设施建设要投入必要的资金支持，要将城市规划建设资金向凌南工业园区倾斜，园区要达到“四通一平”的标准要求。建议政府筹措资金对工业园区的土地实行统一收购，然后再运用市场规则有偿转给项目开发商，避免因土地审批过程中的手续繁琐而延误投资时机，也避免乱占工商用地的无序开发建设的局面发生。

6、加强对工业园区的宣传，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宣传画册、网络等媒体，大力宣传凌海市的区位优势和园区内土地资源、电力能源及综合基础条件上的优势，大力宣传税收和招商引资等方面的优惠政策；也可以走出去，请进来，主动出击，推销和宣传自己，以提高园区的知名度，吸引更多的投资者来园区创办企业。

7、加强对凌南工业园区建设的组织与领导工作。建议市委要成立凌南工业园区建设领导小组或设专门机构为凌南工业新区管委会。负责园区建设的全面工作，研究制定园区发展规划、组织协调园区内基础设施建设、对招商引资项目筛选和聘请有关专家进行评估、对实施建设项目跟踪考核与服务等。凌南工业园区建设规划方案一经市委市政府讨论确定后，规划区域内的土地和建设项目必须统筹安排，任何组织和个人不经园区组织领导机构审查同意，不得擅自将土地对外出租和开发项目建设。
以上规划方案建议只是初步设想，由于凌南工业园区地处交通要道，公路、铁路纵横交错，应按国家有关部门的规范要求进行规划。凌海市的城区规划按发展要求已经滞后，应该请有资质的部门重新修定规划方案，凌南工业园区是城市总体规划的一部分，建设一个城市工业园区必须符合城市远景发展规划，是一个百年大计的事情。建议市委、市政府聘请有关专家论证可行之后，最后确定方案。

二OO五年九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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